
黔教师发 (⒛ 16)197号

省教育厅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⒛“年
高等学校 中等职业学校和实验系列

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工作的遍知

各市 (州 )教育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贵安新区社荟事
务管理局、党工委政治部,仁怀市、威宁县教育局、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有关省直和中央在黔单位冫各高等学校,各省
属中等职业学校 :

根据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关于做好⒛16年职称工作
有关问题的通知》(黔人社厅通 (⒛ 16〕 ⒛7号 )精神,现就
⒛16年全省高校、中职和实验系列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
审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统一尺度,严格执行评审要求
⒛16年全省高校、中轵和实验系列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

格评审工作严格按照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 〈贵州

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工作规则 (试行)〉 的通知》(黔

人社厅通 〔加16〕 ”3号 )文件规定执行。对外语条件、计算
机及信

`急
技术应用能力条件和继续教育条件的要求,按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有关文件规定执行。三个系列从今年起全面



施行 ⒛14年新修订的申报评审条件(黔人社厅通⒓Q1划兀6号、

黔人社厅通B01刽 757号、黔人社厅通⒓01刽乃8号 ),评审工作
原则上在 12月 底完成。

二、服务大扶贫主战略,畅谭农业科技人员职称评审通
道

进一步鼓励农业科技人才到基层开展产业帮扶,提供智力
挟贫服务,高校系列申报涉农专业教授的教师,凡具各到基层
开展脱贫帮扶工作经历或为基层农业园区、农业重点龙头企业
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优先推荐评审。评审中,以 申报人员在
基层的实际业绩和带动群众脱贫致富的贡献作为重要评价指
标,职称外语和计算机不作硬性规定。

三、深化教师职称制度改革工作

深化教师职称制度改革,是实施我省人才发展战略、提高

熟肓现代化水平的重要举措,为 进一步打通中等职业学校教师
和企业事业单位从事实验工作专业技术人员专业成长通道,拓
展耶业发展空间,今年中职、实验系列仍继续开展正高级职称
任职资格评审工作。

四、切实做好教学质量评价工作

各市 (州 )、 各单位教师管理、人事 (职改)部 门在推荐
工作中,要加大职称工作为教育教学服务的力度,加强对学校
组建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审推荐工作组的管理,严把申报人员
《教学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相关材料的审核工作,切实把教书
育人、立德树人的工作实绩作为职称评审的重要依据,并对长
期在一线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教师给予倾斜。省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厅、省教育厅将不定期组织对教师《教学质量评估指标体
系》的考核评价情况进行抽查,并将抽查情况作为本单位和学
校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依据。

五、加强评审专家库建设工作



各市 (州
)、 各申报单位要健全、充实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评审委员会评委库。按照专业 (学科)分类,积极做好高评委
专家推荐工作。遴选长期从事本专业工作,有丰富教育教学经
验,高校需担任本专业正高级专业挟术职务 2年 以上 (其他担
任本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务2年以上),堤本地本专业 (学科)

的学术带头人,学术造诣深厚,在 同行中具有较蒿知名度的专
家。并填写《贵州省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专
家库人选汇总表》(见附件 1),将纸质版、电子版一并于 9月
⒛ 日前报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同 时上传至贵州教师网
(http://gzsjsw。 yanXiu。 com/)。

六、认真做好代表作网络评审工作

今年继续开展代表作网络匿名评审工作,各系列申报正高
级职称任职资格的,须 由本人指定并提供 1篇代表其学术、专
业、教学水平的论文或作品,所在学校教师管理、人事 (职改)

部门对应专业 (学科)分类统一上传至贵州教师网,具体时间
及操作程序另文下发。

七、加大净化学术环境的力度

为进一步加强打击学术不端、弄虚作假等行为的力度,各
市 (州

)、 各单位要按照省人社厅相关规定及省教育厅办公室
《关于⒛14年职称评审有关不规范学术刊物的通报》(黔教办
师 (2015)6号 )的要求,认真审核申报人提交的学历、资历、
业绩成果等材料的真实性和规范性,业绩材料中涉及的论文或
著作,须 由申报人自行提交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权威期刊
查询网站的查询报告或检索证明。凡在申报中弄虚作假者,将
严格按有关规定取消申报资格并给予相应处罚。

八、提高认识,增强审核推荐的透明度

各市 (州
)、 各单位要强化大局意识、服务意识,加强组

织领导,制定工作计划,精心组织实施,严格执行
“三公开

”
、



“三承诺
”
制度,把好职称申报、推荐、初审、评审关。对不

具各相关条件的,不得推荐,评审材料一经报出,原则上不再
补报任何材料。对在审查中出现较大失误的单位,将暂停其本
系列职称评审工作。在审查中遇ell的政策性闩题,可咨询省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专技处和省教育厅教师王作处,确保⒛1o

年职称工作圆满完成。

九、规范报送评审材料

根据 《贵州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工作规则》的规
定,各市 (州 )、 各单位要严格按照申报材料目录与格式的要
求报送材料,对未按要求装订或排列的,将不予以评审:

(一 )主管部门或市 (州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委托评
审函 (省属高校申报评审报告)、 评审对象公示和公示结果说
明材料各一份。

(二 )按学科 (专业)分类填报 《贵州省高校、中职、中
小学 (幼儿园)和实验系列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报审表》(见 附
件 2),纸质版及电子版一份 (格式为 Exce1、 纸型为 A4)。

(三 )单位报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诚信承诺书 (见 附
碉二3)

(四 )个人材料

1.《贵州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以下简称《评
审表》,含省教育厅印制的活页,见附件碴)一式二份。

2.《贵州省申报高校、中职、中小学和实验系列专业技术

人员职务任职资格基本条件审查表》(见附件 5)一式二份 ,

用 A3纸张打印。

3.高校、中职系列 《教学质量评估指标体系》(见各系列

申报评审条件附件)总评积分表一份和教学通知书、课程表复
印件。

4.按照申报评审条件要求能证实达到规定条件的论文、论



著原件 (在期刊目录上划横线标明),以及自行提供的查询报
告或检索证明 (须经单位审核并签署审核意见,加盖审核章)。

冲报评审高级任职资格的人员,需提供本人注明的 1篇 (项 )

代表论著 (或科研项目)。

5.个人申报专业技未职务任职资格诚信承诺书 (见 附件
6)。

6.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

7.现任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及年审页复印件。

8.现任专业技术职务任命 (聘任)证书及续聘页复印件。
9.外语考试合格证或考试成绩通知书或相关免试证件复

印〈H卜 。

1⒍ 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合格证或成绩通知书或相关免试
证件复印件。

Ⅱ。教师资格证复印件。

12.继续教育登记证复印件 (含公需科目测试合格成绩)。

13.高校系列申报评审讲师任职资格的,须提供岗前培训

合格证复印件。

1茌。科研成果获奖证书、鉴定材料、证明等复印件。

上述 5—14项各种复印件均须按顺序编制目录装订成册 ,

一式一份,由 市 (州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或有关省直主管

单位教师管理、人事 (职改)或省直高校教师管理、人事 (职

改)部 门审核原件,并在每份复印件上由审核人签名,加盖审
核单位公章后报送,原件退回本人。

(五 )装袋要求

申报材料统ˉ使用 2401Im× 3茌oIlun带封扣的牛皮纸质档案

袋 (竖 向卉口)包装。档案袋封面须注明申报人姓名、单位、

拟申报专业、任职资格和联系电话;档案袋底部和侧面加贴标

签,注明申报人姓名、单位、拟申报专业及任职资格;有多份



申报材料的,应在底部注明
“
共 X袋 ,第 X袋”

字样。档案袋
上所有标注均使用黑色笔或黑色打印字体。

九、评审其他事项要求
(一 )时间和地点:⒛16年属省级组织评审的高校、中

职和实验高级系列职务任职资格,须在 10月 10日 至 14日 按
规定程序将评审材料报送到贵州教师教育学校培训中心三楼
会议室 (贵州省贵阳市见龙洞路 82号 ),逾期责任自负。属市
(州 )级组织评审的,由各市 (州 )组织实施。

(二 )评 审费交付办法:按照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关
于职称评审工作经费纳入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黔人社厅通[2o11]271号 )要求,请各地各单位在送交评审

材料前,将评审费统一电汇到贵州教师教育学校 (注明申报人

数及交费项目),将 电汇单 (单位在贵阳市的可凭银行进账单 ,

并加盖银行的收讫单)与 评审材料丁并交贵州教师教育学校培
训中心,经核实后统一开据发票。

收款单位:贵州教师教育学校

帐户名:贵州教师教育学校

开户行:农行贵阳黔灵支行

则艮疾升: 2317o001040000160

项目:高校系列职称评审费

中职系列职称评审费

实验系列职称评审费
(三 )答辩对象、答辩时间和地点由省教育厅另行通知。
(四 )省属高校和省教育厅属事业单:位需委托到其他系列

评审的,须报省教育厅审核后出具相应委托评审函。
(五 )通过评审取得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所在

单位要在获得任职资格通知 3个月内到同级政府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办理资格证书。



(六 )授予高校系列评审权的学校要制定评审工作计划 ,

于⒛16年 9月 26日 至 30日 报省教育厅备案,接受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厅和省教育厅的指导和监督。

(七 )其他系列的评审工作按所属系列安排进行。

附件:1。 贵州省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

专家库人选汇总表

2.贵州省高校、中职、中小学和实验系列专业技术职

务任职资格报审表

3.单位报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诚信承诺书

4.贵州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

5.贵州省申报高校、中职、中小学和实验系列专业技

术人员职务任职资格基本条件审查表

6.个人申报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诚信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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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 :

电 话 :

邮 箱 :

贵州省

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  洪 莺

0851——85283558

shengzhigaiban@126。 com     
∷

贵州省教育厅办公室 ⒛16年 8月 1日 印发


